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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前的庄耀，曾担任广东省政协
委员，并常常发出惊人之语。

记者查询到近7年广东媒体有关庄
耀的报道，发现从2009年开始，他常就
楼市“放炮”。

比如，2009年广东省政协十届二次
会议即席发言，庄耀提出政府应停建经
济适用房。他还建议放开买二套、三套
房的限制政策，“让有钱有能力的人去
买第二、第三套房子，他们住不了会出
租出来，没钱买房的人租房来住”。

再比如，2010年，广东省委十届六

次全会分组讨论时，庄耀曾大谈“卖楼
生意经”。他表示，2009年初，广东物资
集团大举入市买地，其中广州大学城地
块买入时只有3000多元/平方米，而年
底拍出的大学城“地王”价已达9503元/
平方米。他当时称“做房地产就像印钞
票。”也正是因此，他被网友称为“最牛
房产商”。

2011年，庄耀在广东省政协十届四
次会议分组讨论时再出豪言，称中国人
多地少，所以土地价格肯定高，而地价
高的好处就是政府有钱收，可以搞建

设，用来建高铁、搞城建。
不过到了2012年广东“两会”期间，

“大炮”庄耀不再发声。据南方网报
道，当时第 12 组组长“撺掇”庄耀就楼
市发言，有人还趁机把话筒放在他面
前。但坐在角落的庄耀沉默数秒后微
微摇头，起身把话筒移到前排委员的桌
面，“还是你们说吧！”

在分组讨论会上，庄耀也几乎一言
不发。而且，当有委员引用他的“印钞
票论”时，他连连摆手道：“那不是我说
的，我没说过那句话。” （周浩杰）

涉案5.7亿元

中国“第一贪”庄耀到底是谁？

涉嫌贪腐财物折合人民币共
计 5.7 亿多元！这一数额，使得
66岁的庄耀超越受贿3亿余元的
于铁义（龙煤矿业控股集团物资
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成为中
国“第一贪”。

11 月 1 日至 3 日，广东茂名
市中院公开审理了广东物资集团
原董事长庄耀受贿、贪污和故意
销毁会计账簿一案。该案未当庭
宣判。

庄耀是谁？这个曾经的厅级
官员有着怎样的履历？5.7 亿元
的涉案金额又是怎么来的？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根据公诉机关
指控，庄耀涉案的时间跨度长达14年，可
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至2009年，庄耀涉
嫌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
占有公共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5437万
余元；2002年至2012年，涉嫌为他人谋取
巨额不正当利益，并非法收受贿赂共计折
合人民币1650万元；2013年8月，涉嫌伙
同他人销毁广东名居房地产服务有限公
司会计账册。

记者注意到，会计账册被销毁时，庄
耀已退休近3年。也正是在账册销毁第
二年，2014年10月，64岁的庄耀因涉嫌严
重违纪问题被调查。他因此成为当时广
东退休时间最长的被查“厅官”，也因此成
了“反腐不退休”的典型案例。

1950年，庄耀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市，
曾是原海南牙叉农场知青。青年时代，他
就读于中山大学经济系。

大学毕业后，庄耀一直从事经济管理
和行政领导工作，1987年被评为首批高
级经济师。上世纪90年代，他曾担任广
东省物价局副局长。任职期间，他是广东
最早提出“政府机关职能应由管理型改为
管理服务型”观点的人之一。

1996年，46岁的庄耀成为广东物资
集团总公司总经理。资料显示，该公司最
早是1951年成立的广东物资管理局，后改
为物资供应局、物资供应公司，1983年改
名为物资总公司，1995年改为物资集团
总公司。

庄耀当时的到任，曾被外界认为接
手了一个“烂摊子”。彼时的广东物资集
团总公司，账面亏损达 1.3 亿元。而在
1994年以前，该集团是广东纳税大户，向
国家上缴利润1亿多元。

据当时的报道，为突破债务重围，争
得生存机会，庄耀一上任即对集团的“官
本位”体制和现状来了个“大手术”。在向
领导干部的“位子、房子、车子、票子”开刀
后，他又针对公司存在的诸多弊端，进行
了一场“止血、清欠、节支、求谅”的改革。

经过一系列改革，该集团扭亏为盈，
从 1997年起，经营规模保持年均20%以
上增速，逐步成为广东省属国有大型骨干
企业以及国家重点培育的全国20家流通
领域大集团之一。目前已更名广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的该企业，已实现年营业总
收入近千亿元，位居“2015中国企业500
强”第157位，列省属国有企业首位。

随着企业这场“起死回生”的翻身仗，
庄耀各种荣誉加身。他先后被授予“广东
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内贸系统劳动模
范”“广东省劳动模范”。2005年，还被授
予“全国劳动模范”。

在广东物资集团总公司工作期间，
庄耀先后担任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
事长、党委书记等职。

1999年，庄耀被母校中山大学聘为
客座教授，被批准为硕士生导师。

“对那些损害集团利益、吃里爬
外的人，我是最不能容忍的。”庄耀曾
向媒体表示，“我对目前的收入是满
意 的（平 均 月 收 入 在 4000 至 5000
元）。我既不吸烟，又不喝酒，也不去

夜总会，基本没什么额外开销。因
此，目前的收入，对一个三口之家来
说，还是蛮够用的。”13 年前的 2003
年，庄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此表
示。

2010年 11月，60岁的庄耀“功成身
退”。退休后的他，于2011年5月被任命
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聘期5年。直
到他走上法院，记者依然在广东省参事
室官网上查到了他的多条建议。

比如，2012 年 1 月 15 日，也就是庄

耀出任参事8个月后，时任广东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的肖志恒对他撰写的
《要善待第四次外来新移民》（《参事建
议》2011 年第 70 期）作了批示，表示：

“所拟建议很好！”
比如，2012 年 6 月 8 日，广东省政

府副秘书长对庄耀撰写的《关于解决
招工难、换工率过高的建议》（《广东
参事馆员建议》2012 年第 14 期）作出
批示，表示：“此文分析有理有据，提
出建议富有建设性，建议转有关部门
阅研。”

在庄耀退休近4年后，其涉嫌贪腐
的行为被披露。

2014年 10月 17日，广东省纪委“南
粤清风网”通报，庄耀涉嫌严重违纪问
题被调查。一年后的2015年9月底，庄
耀涉嫌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犯罪案，由
广东省检察院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
诉。又是一年后的2016年 11月 1日至3
日，他被送上了茂名市中院。

记者从庭审材料中发现，虽然法院
未对外公布庄耀涉嫌违法的具体细节，
但其伙同他人销毁广东名居房地产服
务有限公司会计账册的信息，却引出了
另外一起案件。

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
者检索到广东名居房地产服务有限公
司。发现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29
日，2012年 10月 10日被吊销。此外，该
公司在百度搜索平台上留有的信息显
示，其注册地址位于北较场横路12号18
楼，公司联系人名为李晓红。值得注意
的是，该公司注册地址与广物控股集团
都位于物资大厦内。

李晓红是谁呢？
据广东省国资委纪委 2015 年 2 月

通报，李晓红另一身份为物资集团公司
下属广东生活环境无害化处理中心原
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通报还透露，李晓红2003年底涉嫌
伙同上司庄某将公司经营管理费用40
万元占为己有；先后向庄某贿送共计25
万元和广州某公司的60%干股；与上司
长期通奸。

但公开信息无法查询李晓红送出
的60%干股是否属于名居房地产服务
有限公司。

李晓红现状如何？
记者了解到，2016年 3月 21日，茂

名市检察院决定，依法对李晓红以涉
嫌贪污罪、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向茂名
中院提起公诉。而茂名中院，也是庄耀
受审的地方。

庄耀 2011年5月，庄耀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聘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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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典型案例”庄耀：

涉案时间跨度14年

BB“全国劳模”庄耀：

曾让国企起死回生

“硕导”庄耀：

曾表示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总会

DD 省政府参事庄耀：

曾有多条建议得到领导批示

EE“案中案”庄耀：

其女下属涉嫌“与上司长期通奸”

FF “最牛房产商”庄耀：

曾表示做房地产就像印钞票


